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t20240429_3933822.htm)

附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二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3 年第 7 号），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二次排除延期清单将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到期。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程序决定，对相关商品延长排除期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对附件所列商品，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附件：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十四次排除延期清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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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04/t20240429_39338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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